
  

說明：定期壽險核保未通過者，可投保二.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保險+三.醫

療保險附約+四.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，保費合計 1,980 元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投保資格：中華電信退休同人協進會會員及配偶(75 歲以下)，填健康告知書免體檢 

投保時間：自填寫加保申請表審核通過後次月 1日生效，加保期限至 114.6.30(費用依

比例收取)  

如何投保：自即日起請至各服務處填寫團體保險加保申請書(保險費僅接受刷卡，配偶可

代刷) 

神揚保代中華退休專案北中南負責窗口 

地區 姓名 電話/分機 傳真 手機 

北區 黃煜翔 (02) 2218-5218#1988 (02) 2218-3552 0975-707-605 

中區 林泇妡 (04) 2218-5218#3544 (04) 2205-0060 0966-425-528 

南區 林睿毅 (07)522-7665#3705 (07) 550-1313 0980-153-378 



*** 商品說明 *** 

●定期壽險 GTL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完全失能或死亡時，本公司依照本

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。 

●意外傷害險 GPA：本契約主要給付項目含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、失能保險

金。 

●重大燒燙傷給付 GPA_MB：(1)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，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，致

身體蒙受二度燒燙傷面積大於全身 20％、三度燒燙傷面積

大於全身 10％ 或顏面燒燙傷合併五官功能障礙者，依保

險金額之 25%給付保險金。 

(2)同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各保險契約、附約、附加條款，所得

申請之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合計最高為新台幣 250 萬，並以一次

為限。 

●住院日額給付 GHIR：無等待期 。 

「同一次住院」給付住院日數最高以 365 日為限。 

「同一次住院」給付金額如下: 

住院第 1~30 天依「每日保險金額」給付 

住院第 31~90 天依「每日保險金額」的 1.25 倍給付 

住院第 91~365 天依「每日保險金額」的 1.5 倍給付 

●意外醫療險 GMR：(非社保型)不論是否為全民健保身分就醫，「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金」

限額內實支實付。 

●癌症醫療險 GCL：被保險人自加保生效日起，於持續有效第三十一日開始初次發生，

並經醫師診斷確定為第一次罹患「癌症」者，給付保險金。 

●癌症門診給付 GCL_CLINIC：(1)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第一次罹患本契約約定之

「癌症」者，並以治療，(2)「癌症」為直接目的而接受

門診治療時，依「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額」給付(30)「癌

症門診醫療保險金」。每一保單年度最高給付 120 次(保

險年度中途加保者須按比例計算之)。 


